
– 1 –

奉节交通发〔2020〕411号

奉节县交通局

关于印发全县交通行业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工作方案的通知

交通各单位：

现将《全县交通行业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奉节县交通局

2020年 1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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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交通行业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

根据重庆市交通局《关于印发全市交通行业冬春季节火灾防

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交便函〔2020〕1922号）和奉节县

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县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

知》（奉防发〔2020〕6号）要求，为切实做好全县交通行业今冬

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根据行业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贯穿到工作之

中、贯穿到安全生产全过程。按照《消防法》和《交通运输部办

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指导意见》（交

办公安〔2018〕116号）要求，聚焦重点领域、重要场所和重大

活动，推动火灾防控属事、属地和主体责任落实，深化部门协同

配合，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紧盯重大活动、重要场所、

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交通行业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加强监督检查，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减少较大亡人火灾，坚决遏制

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为交通行业“十三五”收官和

“十四五”开局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整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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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年 11月起至 2021年 3月止

三、整治对象

汽车客运站、公交站场，客运港口码头、客渡船；建设工地

宿舍、驾培机构、单位办公楼等人员密集场所。

四、重点工作内容

压实压紧管理部门消防安全职责，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消

防安全工作责任；全面落实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

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快构建安全风

险防控和隐患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强化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

要时段消防安全管理措施，狠抓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和

遏制火灾事故发生。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加强源头安全监管，严格人员、车辆、

船舶、设施管理，严禁车船带病运行、工棚违规烤火、违规使用

电器取暖、不适任人员上岗和违规开展动火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确保消防和安保设施设备齐全有效。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加强行业高层建筑、危

化品储存区域等重点场所火灾防控，加快提升消防安全能力，施

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加强老旧客运站、老旧船舶、物流

仓储等突出风险点管控，集中开展排查整治。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加强城市公交、

出租车等领域的新能源车集中充电区域的消防安全管理，突出新

材料新业态场所领域的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加强对危险货

物运输企业和港口危险化学品集中区域的安全监管，利用电子运

单、车船动态运行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六是六是六是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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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长途客运、旅游包车、客运码头及滚装船等重点场所安检查

危，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夹带危险货物等行为。七是七是七是七是加强元旦、春

节、元宵节、全国两会期间安全防范，突出人流物流集中场所的

安全检查，督促落实防范措施。

五、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0年 11月 25日前）。各单位结合

实际细化工作方案，实化工作措施，搞好安排部署，动员发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0年 11月 26日至 2021年 3月 25

日）。各单位分管辖区域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消防安全检

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力度，确保责任实、任务实、措施实、效果实，

切实做好行业消防各项工作。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1年 3月 25日至 3月 31日）。各

单位总结经验做法，固化工作成效，进一步健全完善火灾防控工

作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冬

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的政治责任，层层抓好组织实施。

（二）精心组织，狠抓工作落实。各单位要明确时间节点，

每月分析研判，适时召开会议进行调度，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有力

推进。还要结合单位实际抓好“自选动作”，紧盯消防安全薄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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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火灾高风险对象，组织开展针对性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和消防

安全能力提升行动。

（三）统筹结合，确保工作成效。各单位要将冬春火灾防控

工作与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0年度重点工作结合起

来，全面盘点和梳理各项重点任务进展情况，严格把握时间节点，

倒排工期、集中攻坚，全力确保年度刚性任务如期完成。

请各单位将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及动员部署情况，于 2020

年 11月 30日前报送县交通局安法科；12月起，每月 20日报送

当月工作小结（含宣传资料发放、消防检查及隐患排查整改数）；

2021年 3月 20日前报送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总结。联系人：王金

林；联系电话：5655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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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交通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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